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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藩市企業主和管理人注意 

新法 2017年 1月 1日生效 

 
三藩市和縣批准一部新法，修訂《環境法規》第 16

章，禁止銷售或經銷通常稱為 StyrofoamTM的泡沫聚

苯乙烯製成的食用器皿、包裝材料和其他指定產品。  

 

2017年 1月 1日生效的《飲食服務與包裝廢物減少條

例》，禁止銷售或經銷以下全部或部分使用泡沫聚苯

乙烯製成的產品： 

 食用器皿（包括杯、盤、掀蓋盒及其他 

容器） 

 肉盤和魚盤（截至 2017年 7月 1日）及 

蛋盒   

 包裝材料*（包括銷售「顆粒」和運輸容器，

或者在三藩市用來包裝物品以供銷售，除非

包裝材料是捐贈或再利用而且不會發送給最

終用戶） 

 冷藏箱、冰箱或類似容器* 

 泳池或海灘玩具* 

 碼頭浮筒、繫泊浮標或者錨點或導航標記* 

*除非全部包入更耐久材料中 

條例也要求銷售或經銷的包裝材料和一次性食用器

皿，必須是三藩市的垃圾收集計畫接受的可降解或可

回收器皿。  

遵守 

本條例適用於在三藩市境內銷售或經銷食用器皿、包

裝材料和其他指定產品或者供在三藩市境內銷售的包

裝產品的企業。  

三港環保局負責執行該條例，並且致力和企業合作，

確保順利過渡到替代品。違規處罰僅作為最後手段，

可能導致罰款。 

 

為幫助您的企業遵守法規，該局將批准並在網站貼出

該條例允許的可降解、可回收的可接受替代品類型列

表，並且定期更新。SFEnvironment.org/no-foam

現有一份產品清單。 

 

本信內附《飲食服務與包裝廢物減少例問答》、可接

受替代品示例，以及張貼在您企業的標語牌。  

 

欲詳細瞭解條例以及可接受的銷售和經銷替代品，請

瀏覽：SFEnvironment.org/no-foam 或致電  

(415) 295-6266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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